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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52/2021_2022__E5_86_92_E7

_94_A8_E2_80_9C_E4_c36_52945.htm 上海减压器厂有限公司

生产的产品市场占有率无缘无故地显著下降，该公司几经调

查终于发现，原来是一家同行冒用了其注册商标，于是向法

院提起诉讼。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日前作出一审判决，

被告上海双盈船用减压器制造有限公司停止侵权，赔偿原告

经济损失5万元。 上海减压器厂早在1979年就注册了以变体的

“上海”两字为主体的图形商标，经过续展后注册有效期限

到2013年2月。2005年7月，该厂的一家老客户本市某机修厂因

减压器故障请上海减压器厂派员前去修理。修理人员发现待

修的减压器并非上海减压器厂生产，但其母体上却铸有该厂

的注册商标。据机修厂告知，待修的减压器是从上海双盈船

用减压器制造有限公司买来的。这一发现，促使上海减压器

厂进一步展开了多方调查。 2005年10月，上海减压器厂从某

机电设备有限公司购买到一套与本厂产品同样型号的乙炔减

压器，产品母体上铸有的商标有明显锉痕，但仍依稀可见变

体的“上海”两字，而内附的产品合格证及使用说明书上却

标明上海双盈船用减压器制造有限公司的名称及地址。船用

减压器公司称，标有变体“上海”两字图形商标的乙炔减压

器母体部分是从浙江买来的，但却不能举证证明。 市二中院

认为，上海减压器厂有限公司是核定在减压器产品上使用以

变体的“上海”两字为主体的图形商标的注册人，上海双盈

船用减压器制造有限公司未经注册人许可，擅自在乙炔减压

器上使用该商标并进行销售，侵犯了原告的注册商标专用权



，依法应当承担停止侵权、赔偿损失的民事责任，并据此作

出上述判决。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

。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